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4 年國際政經情勢動盪，美國川普政府重啟對等關稅政策，市場迅速反應出現一波
劇烈修正，特別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與跨國科技股遭遇重挫。臺灣經濟因受惠於 AI 熱潮，
電子與半導體產業強勁成長，但傳統產業受到各式衝擊，不同產業間卻表現極度分歧。
儘管如此，臺灣經濟整體成長動能相對穩定股市在高檔震盪中屢創新高，反映我國資本
市場在國際變局中持續展現韌性與穩健發展。

本公司 114 年國內期貨經紀業務交易量約 7,215 萬口，市占率 9.45%，相較 113 年
6,923 萬口，總口數成長 4.2%，而國外期貨經紀業務交易量約 936 萬口，市占率 20.8%，
相較 113 年 862 萬口，總口數成長 8.5%。槓桿交易業績持續維持市佔第一，群益美股
CFD 進入美股市場新工具。另期貨經理業務資產管理規模市場占有率達九成以上，績效
傲視全市場，「平衡式避險策略」以風險管理與資產增值並重的堅持，實踐長期穩健增
值之理財目標。

114 年客戶保證金因業務擴張亦較前年增加 19.87%，因此總額利息收入同步增加，
故 114 年合併收益為 2,902,818 千元，相較 113 年合併收益為 2,639,376 千元，約增加
9.98%；114 年合併稅後淨利為 1,330,521 千元，相較 113 年合併稅後淨利為 1,192,126 千
元，增加 11.61%。 

隨著金融科技發展，本公司以「科技為人」的精神在金融科技創新，致力強化以 AI
建構永續綠色金融數位創新服務，建立前瞻性與數位化風控體系，提供客戶更加智能且

可信賴的金融服務。並積極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強化內部反詐治理，優化反詐騙專區，

落實對客戶識詐防詐的宣導及關懷，提前發覺詐騙風險發出預警，以全力保護客戶權益

。另群益期貨資訊系統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認證、BS10012 個人資料保護驗證及公司

官網獲得「無障礙網頁檢測標章 2.0 A 級」認證，在金融科技創新、普惠推動與公平待客

的卓越成果展現數位金融領域的領航實力與永續精神。

群益期貨以「成為最感動顧客的數位金融公司」為願景，以優質的企業文化與專業

的經營團隊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與流程，致力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公司
與關係企業間之公司治理關係、落實資訊充分揭露及透明度、精進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創造領先的核心競爭優勢，並積極響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將永續理念融入經營政策
中，兼顧公司業務發展及落實永續發展的承諾與使命。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合併)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4 年 113 年 
收益 2,902,818 2,639,376 
費損 3,086,705 2,640,220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1,814,312 1,464,029 
稅前淨利 1,630,425 1,463,185 
稅後淨利 1,330,521 1,192,12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64% 15.98% 
純益率(%) 45.84% 45.17% 

資產報酬率(%) 1.96% 2.14% 
稅後每股盈餘（元） 5.48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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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營運規劃及發展策略

展望 115 年全球通膨趨緩但具不確定性，主要央行政策轉向「降息循環初期」；地緣
政治風險（美中關係、區域衝突）持續影響資金流向與波動度；全球經濟呈現「分化成
長」，市場震盪成為常態。全球政策脫鉤、地緣政治升溫，「波動」將成為常態，有利
期貨與避險型商品需求。本公司持續導入 AI 與智能化投資輔助工具、提供全方位投資策
略（避險、波動管理、跨市場配置）、以專業服務與商品深度，協助投資人應對全球市
場不確定性。

115 年營運規劃及業務發展策略如下： 
(一)證、期、槓桿多合一發展策略：

1.經紀業務證、期、槓桿多合一開戶，業務人員證券與槓桿資格取得及業務能力培訓。
2.因應美股市場的成長，結合美股複委託與美股 CFD 及美股個股選擇權等不同特性
，打造全方位平台，滿足不同客群需求，給予更多樣性選擇。

(二)數位與 AI 發展策略：
1.盤點各部門的 AI Agent 代理人知識庫，建立流程自動化，大幅升級人員的能力與效
率，並達到永續與傳承的目標，創造差異化競爭優勢。

2.智能推播、短影音製作、群益早安…等數位服務導入 AI 學習，以客戶反饋數據再
優化，升級原有數位服務。

3.訓練群益 AI 協助客戶編寫程式，解決客戶編寫程式的痛點，實現「零基礎」也可
以實現程式交易的目標，藉此擴大程式交易客群。

(三)資產管理業務策略：
1.以現有 I-cash 避險策略模型為基礎，接續發展新市場，擴大資產管理產品線。

(四)降息因應策略：
1.以創新服務爭取壽險、票券、銀行、證券等債券交易部門客群。
2.投資研究單位增加利率、債券研究報告與策略，增加客戶債券商品交易量。

(五)人才培育與輪調策略：
1.培育及引進優秀人才列為部門主管 KPI，各部門儲備人才為公司資產，應適當輪調
以培養與挖掘潛能。

2.擴大群益新力軍活動廣度，持續耕耘校園，並重新設計實習計畫，包含薪酬、獎勵
、與實習內容，以更有效招募實習學生，透過實習培育期貨交易人才。

3.精心辦理員工培訓，培育員工新觀念、新技術與新市場能力，讓公司不斷向上轉型。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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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度(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暨合併財務報告，該財務報告 

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政諺會計師及陳奕任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財務 

報告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 

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出具該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群益期貨(股)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 集 人：林志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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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
，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
下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作業及服
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
然環境、生物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商品及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

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

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

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

續使用。 
五、增加商品與服務之效能。 
六、提升對海洋或陸域生物多樣性及

生態系之保育、資源永續利用及
公平合理效益。 

第十五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
，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
下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作業及服
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
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商品及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

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

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

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

續使用。 
五、增加商品與服務之效能。 

參考聯合國
生物多樣性
公約倡議事
項，並參酌
海洋及自然
保育相關法
令，爰增修
本條文字及
第六款。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
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
訓計畫。 
本公司宜建立產學合作計畫，培育產
業種子人才。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
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
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
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
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
訓計畫。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
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
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
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為推廣產學
一體、學子
職涯發展等
事項，鼓勵
企業與學校
合作育才，
爰增訂第二
項。 

- 9 -- 8 -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期貨經理事業財務報告編製相關規定及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群益期貨

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

有關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

認列；經紀手續費收入之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1.綜合損益表經紀手續費收

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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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收入為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所取得之經紀手續費收入，經紀手續

費之收入存在及正確性，對財務報告具有重大影響。因此，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

行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抽樣測試經紀業務交易內部控制及針對

帳列經紀手續費收入入帳金額抽樣與經紀業務委託資料進行核對，並評估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

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期貨經理事業財務報告編製相關規定及

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

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群益期貨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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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群益期貨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群益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查

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60042577號

金管證審字第1100333824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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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收益：
401000 　經紀手續費收入(附註六(十四)) $ 2,043,514 84 2,029,009 84
410000 　營業證券出售淨利益(損失) 21,156 1 77,210 3
421300 　股利收入 5,088 - 10,206 -
421500 　營業證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利益(損失) 23,698 1 (11,763) -
421600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回補淨利益(損失) (196,844) (8) 42,753 2
421610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利益(損失) (4,819) - 7,712 -
424200 　證券佣金收入 38,202 1 23,478 1
424400 　衍生工具淨利益(損失)－期貨(附註六(十四)) 317,954 13 109,986 5
424500 　衍生工具淨利益(損失)－櫃檯(附註六(十四)) 136,435 6 103,843 4
424800 　經理費收入 28,420 1 9,018 -
424900 　顧問費收入 29,526 1 11,847 1
428000 　其他營業收益(損失) (1,054) - (305) -

2,441,276 100 2,412,994 100
費損：

501000 　經紀經手費支出 314,238 13 307,472 13
502000 　自營經手費支出 10,161 - 12,366 1
521200 　財務成本 110,246 5 91,331 4
521640 　借券交易損失 3,054 - - -
425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附註六(十五)) (238) - (282) -
524100 　期貨佣金支出(附註六(十四)) 419,102 17 419,503 17
524300 　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 218,375 9 214,318 9
528000 　其他營業支出 11,771 1 7,503 -
531000 　員工福利費用(附註六(十四)) 759,592 31 672,020 28
532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附註六(十四)) 80,097 3 67,961 3
533000 　其他營業費用(附註六(十四)) 578,731 24 516,027 21

2,505,129 103 2,308,219 96
營業利益 (63,853) (3) 104,775 4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6011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附註六(三)) (14,652) (1) (12,795) (1)
60200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十四)) 1,709,289 70 1,369,659 57

1,694,637 69 1,356,864 56
902001 稅前淨利 1,630,784 66 1,461,639 60
70100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一)) 299,873 12 270,712 11

本期淨利 1,330,911 54 1,190,927 49
805000 其他綜合損益：
8055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0551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 2,371 - 537 -
80554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淨利益(損失) 17,738 1 21,821 1
80559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0,109 1 22,358 1
8056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056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48,135) (2) 77,609 3
8056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27 - 201 -

8056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8,108) (2) 77,810 3
8050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7,999) (1) 100,168 4
90200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302,912 53 1,291,095 53

975000 基本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三)) $ 5.48 5.66

985000 稀釋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三)) $ 5.47 5.65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賈中道 總經理：毛振華 會計主管：林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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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630,784 1,461,639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69,399 61,379

攤銷費用 10,698 6,582

預期信用減損迴轉利益 (238) (28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99,720) (703)

利息費用 110,246 91,331

利息收入(含財務收入) (1,435,571) (1,277,919)

股利收入 (13,451) (22,522)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10,427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14,652 12,795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333,558) (1,129,33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830,020) (244,433)

附賣回債券投資減少(增加) 80,365 (219,555)

客戶保證金專戶增加 (9,819,820) (11,626,036)

應收期貨交易保證金減少 237 282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客戶保證金專戶減少(增加) 335,863 (195,448)

借券保證金－存出減少(增加) 259,581 (263,563)

借券擔保價款減少(增加) 307,618 (284,665)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29,739) 24,109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 (1,979) (2,334)

預付款項增加 (318) (1,073)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90) 1,385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9,776) (28)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311) (252)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1,049,236 (1,050,0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增加 (235,037) 294,005

期貨交易人權益增加 9,844,224 11,612,948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交易人權益(減少)增加 (335,720) 173,817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91,978 (67,034)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 2,302 1,057

預收款項增加 2,203 590

代收款項增加 1,613 2,060

其他應付款增加 4,865 74,76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7,412 16

負債準備－流動增加 873 690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22,084) 10,75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703,176 (1,757,950)

調整項目合計 (630,382) (2,887,289)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000,402 (1,425,650)

　　收取之利息 1,405,265 1,287,644

　　收取之股利 16,404 21,533

　　支付之利息 (109,920) (92,427)

　　支付之所得稅 (294,093) (312,472)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018,058 (521,37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72) -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578 -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56,206) (32,829)

　交割結算基金增加 (25,904) (8,094)

　存出保證金增加 (38) -

　取得無形資產 (16,466) (9,451)

　預付設備款增加 (1,897) (5,68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0,205) (56,05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放現金股利 (707,323) (723,905)

　租賃本金償還 (25,941) (26,437)

　現金增資 2,079,999 -

　行使歸入權 - 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346,735 (750,34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274,588 (1,327,76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734,560 5,062,32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7,009,148 3,734,560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賈中道 總經理：毛振華 會計主管：林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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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

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

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期貨經理事業財務報告編製相關規定、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群益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

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

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

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

有關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認列；經紀手續

費收入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三)1.綜合損益表經紀手續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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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收入為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所取得之經紀手續費收

入，經紀手續費之收入存在及正確性，對財務報告具有重大影響。因此，經紀手續費收入認列

為本會計師執行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抽樣測試經紀業務交易內部控制及針對

帳列經紀手續費收入入帳金額抽樣與經紀業務委託資料進行核對，並評估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

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其他事項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期貨經理事業財務報告編製相關規定、

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

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群益

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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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群益期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

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

導致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

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60042577號

金管證審字第1100333824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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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收益：
401000 　經紀手續費收入(附註六(十三)) $ 1,933,825 67 1,926,445 73
410000 　營業證券出售淨利益(損失) 21,156 1 77,210 3
421300 　股利收入 5,094 - 10,206 -
421500 　營業證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利益(損失) 14,813 - 29,945 1
421600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回補淨利益(損失) (196,844) (7) 42,753 2
421610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利益(損失) (4,819) - 7,712 -
424100 　期貨佣金收入(附註六(十三)) 546,308 19 319,734 12
424200 　證券佣金收入 38,410 1 24,648 1
424400 　衍生工具淨利益(損失)－期貨(附註六(十三)) 338,532 12 66,563 3
424500 　衍生工具淨利益(損失)－櫃檯(附註六(十三)) 136,435 5 103,843 4
424800 　經理費收入 28,420 1 9,018 -
424900 　顧問費收入 29,526 1 11,847 1
428000 　其他營業收益 11,962 - 9,452 -

2,902,818 100 2,639,376 100
費損：

501000 　經紀經手費支出 631,722 22 408,438 16
502000 　自營經手費支出 10,161 - 12,366 -
521200 　財務成本 94,381 3 72,545 3
521640 　借券交易損失 3,054 - - -
425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附註六(十四)) (238) - (282) -
524100 　期貨佣金支出(附註六(十三)) 491,960 17 476,133 18
524300 　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 218,375 8 214,318 8
528000 　其他營業支出 11,771 - 7,503 -
531000 　員工福利費用(附註六(十三)) 862,197 30 751,154 28
532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附註六(十三)) 90,625 3 77,941 3
533000 　其他營業費用(附註六(十三)) 672,697 23 620,104 24

3,086,705 106 2,640,220 100
營業利益(損失) (183,887) (6) (844) -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60200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十三)) 1,814,312 62 1,464,029 55

1,814,312 62 1,464,029 55
902001 稅前淨利 1,630,425 56 1,463,185 55
70100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 299,904 10 271,059 10

本期淨利 1,330,521 46 1,192,126 45
805000 其他綜合損益：
8055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0551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九)) 2,371 - 537 -
80554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淨利益(損失) 17,738 1 21,821 1
80559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0,109 1 22,358 1
8056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056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48,089) (2) 77,926 3
8056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8,089) (2) 77,926 3
8050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7,980) (1) 100,284 4
90200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302,541 45 1,292,410 49

本期淨利歸屬於：
913100 母公司業主 $ 1,330,911 46 1,190,927 45
913200 非控制權益 (390) - 1,199 -

$ 1,330,521 46 1,192,126 4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914100 　母公司業主 $ 1,302,912 45 1,291,095 49
914200 　非控制權益 (371) - 1,315 -

$ 1,302,541 45 1,292,410 49

975000 基本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二)) $ 5.48 5.66

985000 稀釋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二)) $ 5.47 5.65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賈中道 總經理：毛振華 會計主管：林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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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630,425 1,463,185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79,902 71,223

攤銷費用 10,723 6,718

預期信用減損迴轉利益 (238) (28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90,835) (42,411)

利息費用 94,381 72,545

利息收入(含財務收入) (1,537,962) (1,388,010)

股利收入 (13,457) (22,522)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10,427 -

減損損失 - 6,504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447,059) (1,296,23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822,377) (278,768)

附賣回債券投資減少(增加) 80,365 (219,555)

客戶保證金專戶增加 (9,794,525) (11,826,148)

應收期貨交易保證金減少 237 282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客戶保證金專戶減少(增加) 335,863 (195,448)

借券保證金－存出減少(增加) 259,581 (263,563)

借券擔保價款減少(增加) 307,618 (284,665)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30,254) 24,102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 (1,979) (2,334)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477) 7,303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92,633 (289,566)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9,674) 69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311) (252)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1,049,236 (1,050,0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增加 (235,037) 294,005

期貨交易人權益增加 9,915,397 11,680,514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交易人權益(減少)增加 (335,720) 173,817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91,874 (66,948)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 2,302 1,057

預收款項增加 2,203 590

代收款項增加 1,668 2,090

其他應付款增加 4,657 78,104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6,808 1,759

負債準備－流動增加 1,697 701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22,084) 10,75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899,701 (2,202,107)

調整項目合計 (547,358) (3,498,342)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083,067 (2,035,157)

　　收取之利息 1,512,793 1,395,392

　　收取之股利 16,410 21,533

　　支付之利息 (95,282) (74,710)

　　支付之所得稅 (294,156) (312,83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222,832 (1,005,77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72) -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578 -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57,273) (39,944)

　交割結算基金減少(增加) (124,300) (7,310)

　存出保證金減少(增加) 269 (870)

　取得無形資產 (16,466) (9,451)

　預付設備款增加 (1,897) (5,68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89,361) (63,256)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放現金股利 (707,323) (723,905)

　租賃本金償還 (32,110) (33,068)

　現金增資 2,079,999 -

　行使歸入權 - 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340,566 (756,97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47,814) 77,376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326,223 (1,748,63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992,522 5,741,15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7,318,745 3,992,522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賈中道 總經理：毛振華 會計主管：林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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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次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期初未分派盈餘 139,997,393 
2 加：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2,370,956 

3 減：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淨損益

5,586,631 

4 加：本年度稅後盈餘 1,330,910,843 
小計： 1,467,692,561 

5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32,769,517 (2-3+4)*10% 
6     減：提列 20%特別盈餘公積 265,539,034 (2-3+4)*20% 

本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1,069,384,010 
分派項目：

減：股東紅利

7 現金股利- (每股派發現金股利 2.8 元) 699,825,226 
股票股利- (每股派發股票股利 0.67 元) 167,458,190 

8 期末未分派盈餘 202,100,594 
註：1.以上盈餘分派原則，係以分派當年度盈餘為優先。 

2.每股派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2.8 元及股票股利 0.67 元，係依本公司目前流通在外股數
249,937,584 股為計算基礎。

3.依 109.01.09 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說明，應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

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

4.項次 8 期末未分派盈餘係指股東會通過後之餘額。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 24 -- 23 -



附件六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

前節及本節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外，交易金額達公

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見。 

(以下省略) 

第十二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前

節及本節規定辦理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

理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

事項外，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以下省略) 

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與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

事項。 

本公司與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

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以下省略)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

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

購相關事項。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

開董事會。 

(以下省略) 

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向金管會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所定處理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

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向金管會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所定處理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

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依公開發

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理

準則第三

十一條規

定修正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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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

，未達五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十億元以上。

(三)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不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

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債、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非屬第七款但書各目情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易、金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列情形不

在此限： 

 (以下省略)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不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易、金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列情形不

在此限： 

 (以下省略) 

第三十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

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

金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百

分之十計算之；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有關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億元

計算之；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

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新臺幣一千億元計算之。 

第三十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

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

金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百

分之十計算之；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算之。 

依公開發

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理

準則第三

十五條規

定修正本

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惟修正時應先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且準用第五條規定。 

與第五條

重複，本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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